三信家商教學設備充實購置與管理實施辦法
中華民國102年12月24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
壹、目的：提升教學品質，增強教學成效，促進教學設備之使用效率，以便利學生的學習。
貳、實施方式：
　一、每學期召開教學研究會時由一般科目召集人及科主任提出設備需求。
　二、定期召開教學設備採購會議。
　三、需求單位提出採購申請。
　四、教學設備屬經常門部份者，由教務處設備組協助申請，並由總務處負責進行採購；屬資本門部份者，則依政府各項補助款及資本門經費，由總務處依據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規進行採購。
　五、購置設備並列入財產登記。
  六、由校長室訂定設備短、中、長期計畫，經董事會核定後採購之。

參、其他事項：
　一、制訂教學設備管理規則及維護辦法，以確實執行設備管理與維護 事宜。
　二、各借用單位或教師，須事先填寫教學設備借用記錄，並由設備組彙整之。
肆、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訂之。
伍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  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